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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判解  
...............................................................................................................  

全民健康保險之特約內容有無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 
釋字第753號 
────────────────────────────────── 
【實務選擇題】 

 

關於全民健康保險，下列何項陳述有誤？ 

(A) 有法律保留原則之適用。 

(B) 若法律就保險關係之內容授權以命令為補充規定者，其授權應具體明確。 

(C) 即使法律並無轉委任之授權，被授權之主管機關亦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行發

布相關規章。 

(D) 法律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法規命令者，該機關不得捨法規命令不用，而發布行

政規則為替代。 

答案：C 
 

 

【裁判要旨】 

中華民國83年8月9日制定公布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5條第2項規定：「前項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之特約及管理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及100年1月26日修正公

布之同法第66條第1項規定：「醫事服務機構得申請保險人同意特約為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得申請特約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事服務機構種類與申請特約之資

格、程序、審查基準、不予特約之條件、違約之處理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均未牴觸法治國之法律授權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

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96年3月20日修正發布之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理辦法第66條第

1項第8款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保險人應予

停止特約1至3個月，或就其違反規定部分之診療科別或服務項目停止特約1至3個

月：……八、其他以不正當行為或以虛偽之証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療費

用。」95年2月8日修正發布之同辦法第70條前段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受停

止……特約者，其負責醫事人員或負有行為責任之醫事人員，於停止特約期

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療保健服務，不予支付。」99年9月15日修正發布之

同辦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依前二條規定所為之停約……，有嚴重影響保險對象

就醫權益之虞或為防止、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服務機構得報經保險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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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就其違反規定之服務項目或科別分別停約……，並得以保險人第一次處分函發

文日期之該服務機構前一年該服務項目或該科申報量及各該分區總額最近一年已

確認之平均點值核算扣減金額，抵扣停約……期間。」（上開條文，均於101年12

月28日修正發布，依序分別為第39條第4款、第47條第1項、第42條第1項，其意旨

相同）均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法律保留原則尚無不符，亦未牴觸憲法第23

條比例原則，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101年12月28日修正發布之同辦法第37條第1項第1款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有下列情事之一者，以保險人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近一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

算，扣減其申報之相關醫療費用之10倍金額：一、未依處方箋……之記載提供醫

事服務。」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法律保留原則尚無不符，與憲法第15條保

障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意旨並無違背。 

【爭點說明】 

一、健保特約為行政契約（公法契約）：健保署與醫療院所簽訂特約，約定由醫

療院所對保險對象提供醫療服務，再據以向健保署申報醫療費用，乃行政機

關（健保署）為達成其法定任務（辦理全民健康保險，以增進國民健康，健

保法第1條參照），所為之契約安排。故（健保）特約應定性為「行政契約」

（本院釋字第533號解釋參照）。 

二、特約之內容涉及健保制度能否健全運作者，應有法律或法律授權之命令為依

據：行政機關為達成行政任務，原則上本得依其裁量，選擇以締結行政契約

之方式為之（行政程序法第135條參照）。亦即行政契約之締結，原則上並無

「法律保留原則」之適用。依照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釋示之「層級化法

律保留原則」，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利之「侵害行政措施」原則上固應

有法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為依據；至「給付行政措施」僅「涉及公共利

益之重大事項者」，始「應有法律或法律授權之命令為依據之必要」。鑑於

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社會保險，健保特約之內容不僅攸關國家能否提供完

善之醫療服務，以增進全體國民健康，體現憲法對人民生存權與健康權之保

障，並因全民健保實施「總額支付制度」（global budget system），就健保支

出為宏觀調控，而間接影響（限制）醫事服務人員之財產權與工作權，多數

意見爰釋示：「全民健保特約內容涉及全民健保制度能否健全運作者」，應

「屬公共利益之重大事項」，而有法律保留原則之適用（解釋理由書第5段及

第6段參照）。 

【相關法條】 

憲法第15條、第23條、第155條、第157條 


